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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文文號：1156000407  
主旨：配合行政院修正致贈公（政）務人員退休（職）紀念品（以下簡稱退休紀念品）  
之費用上限及對象，訂定「臺北市政府致贈員工退休（職）紀念品作業規定」（以下簡  
稱本作業規定），並自114年12月10日生效，請查照並依說明事項辦理。   

★意見欄


